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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史概述 

张晋藩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国，已有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在漫长的法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了“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封建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刑法是主干，历朝代表性的法典基本是

刑法典，这是由于中国古代重公权、轻私权，以及其他的国情因素所决定的，但决不是说中国古代只有刑

法和刑法史，而没有其他法律和其他的法律史。相反，由于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法律调整的方式也是

复杂多样的。根据法律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形成了除刑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如行政法律、民事

法律和诉讼法律。 

    过去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单一的民法典，有关民事的法律规定含在刑法典当中，而且经常用刑法手

段来处理民事违法行为，因而断言中国古代没有民法，这是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实际的。当然，中国古代

并没有现代意义的部门法的概念，各个部门法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科学划分，只是依据法律规范的基本内容

归类到不同的部门法领域。 

    中国民法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从西周中期开始，一些重大的财产转移和民事纠纷的裁决，都以文

字的形式铭刻在铜器上，如《 鼎》、《五祀卫鼎》、《九年卫鼎》。“鼎”在中国古代是国家权力的象

征，“问鼎轻重”就是侵犯国家权力的意向。由此可见，统治者对所有权关系的变动是何等的重视，有些

铭文中还记载了周王派人参加所有权转移的仪式，从这些铭文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它是有法律依据的。 

    作为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民法的重要内容，从西周时起已经初步制度化。譬如实行一

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婚姻关系的成立需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

币、请期、亲迎）的法定仪式。在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同姓不婚、不同等级不通婚姻。在继承关系

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是国法，也是宗法。 

    秦汉时期，随着竹简的出土，在“田律”、“田令”、“户律”、“户令”、“金布律”、“杂律”

中已经含有较多的民事法律性质的规范。由契约而产生之债已较为普遍，社会上流行买卖契约、借贷契

约。在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随着儒家“纲常”思想的确立，夫权进一步提高，所谓“夫者，妻之天

也”，婚姻的解除，其主动权操于丈夫之手，已有所谓“七去”（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

言、窃盗）之法，但也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

去”）之条。 

    至唐代封建法制已经达到成熟和定型，民事法律规范得到进一步充实，“户婚律”、“杂律”、“户

令”、“田令”、“关市令”、“杂令”都含有较多的民事法律的内容。根据唐律，田宅等不动产，称为

“产”、“业”或“产业”，其所有权人称为“业主”或“产主”。动产称为“财”、“物”，其所有权

人称为“财主”或“物主”。所有权获得的方式，除实行“均田制”，由国家分配土地外，还有无主物的

先占，埋藏物的发现，阑遗物和漂流物的拾得，生产蕃息的所得等等。 

    现存的唐代契约证明了典权、佃权的存在，以及法律对它的保护。此外，有关债的发生与履行、担保

制度、契约的应用与价值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唐代的婚姻家庭与继承制度也已经全面制度化、法律化了。在婚姻的缔结方面，父母、尊长握有主婚

权，“婚书”对婚姻的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婚姻的禁忌方面，强调良贱不得通婚；在家庭中，确立家

长的统治权。在继承方面，除身份继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以外，一般财产诸子平分。户绝之家，女儿也

有继承权。 

    宋朝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与此相适应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土地



私有权广泛确立、超经济剥削的人身强制有所减轻，为了保护私权益而进行的民事诉讼大量增加。 

    明清时期，虽然是封建社会末期，法律已相当完备，但仍没有独立的民事法典。由于明清律典的结构

是由正文和附例两部分组成，除户婚律正文载有民事法律规范外，附例含有更多的民事法律规范。例如

“立嫡违法”律文后附八条例，均为民事法律。又如“典买田宅”律文后附十一条例，也均为民事法律。

这种变化说明“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编纂体例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尤其是户部则例的制定，已

经具有较多的单行民法的性质。 

    在清代的婚姻家庭与继承方面，除适用于满州族的一些特例外，还明文规定了“独子兼祧”制度。 

    在整个封建时代，民事立法的薄弱不是偶然的，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以等级特权性为特

征的社会关系，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宗族家庭的稳固，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法理学研究的贫乏等等，

都妨碍了制定集中的、专门的民事法律。尽管中国古代民事立法薄弱，但是，传统的“礼制”以及各种形

式的民事习惯，如家法族规、地方习惯、行业习惯都是民事法律的渊源之一，是对国家制定的民事法律的

重要补充，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正因为如此，晚清制定民律时，对流行各地的民事习惯进行专门调查，

而《大清民律草案》也明确规定“民事本律所谓规定者依习惯法”。 

    中国近代第一部民法典是1911年晚清修律时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晚清修律是作为新政立宪的组

成部分提上议事日程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修律与西方法律接轨，从而收回领事裁判权。大清民律草案从

1907年4月开始制定，经过四年的时间完成，共分五编，1569条。前三编总则、债权、物权，由日本法学

家松冈义正起草，后二编亲属、继承，由修订法律馆与礼学馆起草，它的特点是采取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民

法的形式、原则与架构；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部平等；在亲属、继承法中保留了宗法礼制的遗

痕。民律草案虽然没有实行，但却为继起的民国政府制定民法典提供了基础，而且在起草民律草案的过

程，也使得人们的私权法律意识有所提高。 

    1925年至1926年，北洋政府为了应付国际上对法律现状的调查，起草了《中华民国民律草案》，通称

《民律第二次草案》，此草案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国会便遭到解散，遂被搁置。值得一提的是，二次民律

草案已没有外国人参加起草。 

    1929年1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民法的工作。至1930年冬，前后不满

二年，完成了民法典。共分五编，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1225条，由立法院通过，国民政府公

布施行，这部民法目前在台湾仍具有法律效力。以上就是中国民事法律历史发展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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